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113年 4月 10日新北教新字第 1130666393 號函頒 

壹、依據：新北市國際教育白皮書。 

貳、目的 

一、為增進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學生與各國教育文化交流機會，推動學生邁向國

際，接軌全球。 

二、培育本市高中職學生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及適應力，達國家認同、國際素養、

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之國際教育目標，成為前瞻卓越的國際化人才。 

三、透過實踐與體驗各國文化差異，讓本市高中職學生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時，

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國際視野，並提升國際移動力。 

四、落實培育人才與扶助弱勢學生，增加社會流動機會，並儲備國際教育及交流活

動接待人才。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本局） 

二、承辦學校：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肆、選送地點與期程 

一、地點：加拿大高貴林學區公立高中。 

二、期程：自民國 113年 9月至 114年 6月止。 

伍、甄選對象及名額 

一、甄選對象：就讀本市公立高中職學生。 

二、名額：一般生正取 3名，經濟弱勢學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正

取 2名，共 5名。（名額得視實際招募情形流用） 

三、若經濟弱勢學生甄選通過人數未足額，其餘名額得流用於一般學生。 

陸、報名資格 

一、在校成績：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均達 70分以上、英文成績 75分以上。 

二、日常生活表現：導師評語無負面敘述，且無小過（含）以上之處分。 

三、英文程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者或其他英語能力測驗同等成績（請參閱 CEF 外

語能力檢測對照表）。如學生未參加相關檢定，可由目前任教該生

的英文老師出具證明。 

柒、甄選程序 

一、計畫說明會：本計畫預定於 113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晚上舉行說明會，將另

函通知各校。 

 

 

 



二、校級初選： 

（一）申請參加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請（如選擇免休學出國學

生須併同提出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各校

自行完成辦理校內初選，並於 113 年 4 月 30 日(星期

二) 前依據「捌、報名資料」彙整學生資料函送新北

市立光復高級中學，並請掃瞄報名資料上傳至 Google

雲端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1Bzfj5dM7RaHP4W58)。逾期不受理；

若有其他相關問題可洽詢光復高中，聯絡單位：圖書館讀者服務組柯婷

軒組長，聯絡電話：(02)2958-2366分機 153。 

（二）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申請免休

學出國之學生，需擬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並於 11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前備齊相關資料至新北市教育創新實驗室申請審議專區/個

人 申 請 / 登 入 非 學 校 型 態 實 驗 教 育 暨 線 上 申 請 系 統

(https://ei.ntpc.edu.tw/)註冊並線上申請，逾期視同選擇於原校辦

理休學 1年。 

三、市級複選：由本局組成甄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和「英語面談」兩階段

甄選，面談時間以通知為準(預定於 113 年 5 月 2 日至 7 日間擇 1

日辦理)，並預定於 113年 5月 10日(星期五)前於本市國際教育資

訊網公告錄取名單。 

捌、報名資料 

一、報名表（附件 1）。 

二、家長同意書（附件 2）。 

三、中、英文自我推薦函（附件 3、4）。 

四、英文程度證明文件或校方證明（附件 5）。 

五、家庭經濟證明：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經濟弱勢學生申請應附文件；證明文件內

應有學生名字，且尚於有效期限內)。  

（二）稅捐稽徵機關出具之申報學生為受扶養人之納稅義務人之全戶最新綜

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其未達申報標準者，應檢附稅捐稽徵機關出具

全戶最新年度所得資料清單（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免附）。  

六、前一學期中英文版學業成績單正本各 1份。 

七、其他個人優秀表現之佐證資料。 

八、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好，用燕尾夾總裝訂成 1冊（可拆），也勿另行裝訂成精裝

書，由各校彙整學生資料函送光復高中圖書館讀者服務組(詳柒、甄選程序之

二)。 

九、資料有缺漏者，不予參加市級複選。 

報名資料上傳 



玖、選送學生須知 

一、出國前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選送學生於出國前應參與本局行前講習說明會及增能培訓。 

（二）學生赴國外學習以一學年為限，出國期間可選擇於原校辦理休學 1年或依

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申請免休學出

國辦理學分抵免（加拿大高中相關課程可參閱附件 9）。計畫結束後，必

須按時回到原校就讀，不得申請延長。 

（三）選擇免休學出國學習銜接及學分認證：請依中央法規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辦理。選送學習期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大

學繁星計畫、畢業生市長獎等。 

（四）若因個人因素致無法取得簽證者，其選送學生資格即取消並返還已領獎助

學金，不得異議。  

（五）役男身分學生需依法辦理役男出國相關手續，並於選送期結束後準時返國，

不得有滯留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切法律責任並按校規處

置。 

二、出國注意事項 

（一）選送學生在外代表國家與學校，須努力向學，融入當地生活並遵守相關規

定，如有違反情況且情節嚴重者，本局得中止選送計畫，該生應立即返國

並繳回所領取之獎學金。 

（二）選送學生至選送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切

規定。 

（三）錄取學生不得任意放棄選送資格或縮短選送期程，如任意終止或縮短計畫

期程者，須視出國時程依比例繳回所領取之獎學金。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

抗力情事，需提前結束選送計畫，必須取得原就讀學校與選送學校兩校同

意，並陳報本局備查，並繳回未支用之補助金額。  

（四）選送學生於國外學習期間，應依據主題(附件 6)每月書寫學習生活心得，

並上傳至指定雲端連結公開發表，雲端連結網址將由光復高中另行提供，

如有逾期，本局將視情節輕重追回所領取的獎學金。  

三、返國後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學生如選擇申請免休學出國，畢業條件和一般學生相同，出國前應修畢之

學分由學生自負，返國後學分抵免仍未達畢業所需學分數，得進行重修或

補休以補足學分。 

（二）返國後兩個月內應繳交國外學習期間之學習檔案(含出國心得報告)，並提

供學習檔案及相關資料予就讀學校及本局公開使用。 

（三）選送學生有義務提供個人經驗，協助輔導爾後年度申請參加本計畫之學生，

並配合本局出席成果發表會等相關活動、進行心得分享。 



（四）選送學生日後需協助就讀本市學校之外籍學生之入學引導及在臺生活諮

詢，及舉辦國際活動協助之接待大使。 

壹拾、補助額度 

一、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之經濟弱勢學生 2 名全額補助新臺幣 85 萬

元(含來回機票、學費、食宿及生活津貼)。 

二、一般學生之家戶（申報學生為受扶養人之納稅義務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全戶）收入最近一年綜合所得淨額之課稅級距未達百分之二十者，本局補助 3

名新臺幣 20萬元；課稅級距為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全額費用由家長自行支

付。 

壹拾壹、全程參與本計畫者，頒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

外留學獎助計畫全程參與證明書。 

壹拾貳、其他 

一、本計畫屬補助性質，若於出國前或出國期間(計畫執行期間)發生不可抗力之因

素 (如天災、傳染病、動亂等)導致計畫終止或提前結束，本局不予分擔衍生

之費用；學生若與業者有費用相關爭議，依消費爭議規定流程辦理。 

二、若本局年度經費不敷支應，本局保留減列名額之權利。 

三、本計畫未盡事宜，由本局補充說明或解釋。 

壹拾參、經費來源：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肆、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報名表 

 

申請人：               導師：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校長：  

補助：   

□一般學生  

□經濟弱勢學生

（請附證明）  

選擇： 

□休學出國 1年 

□免休學出國(請於 4 月 30日前擬訂計畫

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校推薦順序 

(由學校填寫)  
  

就讀學校及年級    

請黏貼 2 吋照片  

姓名  

中 文    

英 文  

(與護照同)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膳食   □葷 □素  

聯絡地址  □□□-□□□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關

係  
  

行動電話：  公務電話：  

電子信箱：  

在校表現  

學期別  學業成績  英文成績  日常生活表現  獎懲次數  

          

         

         

有參與雙聯學制  □ 是                 □否 

語文能力證明    

附件 1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女                   報名申請「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

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加拿大高貴林地區之選送學生，

已詳讀計畫且承諾若錄取為選送學生，將遵守本計畫之規定，並履

行其中所規範之義務。如有違反情事，須全數繳回所領取之獎學金。 

 

   學生簽章：  

 

   父親簽章(或監護人)：  

 

   母親簽章(或監護人)：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同意書學生及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均須親自簽章，如為單方監護請提交相關證

明文件。 

 

 

 

 

 

 

 

  

附件 2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學生中文自我推薦函 

(1000字以內，手寫或打字均可)，並敘述個人英語能力及優良事蹟(須附佐證資料) 

  

附件 3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學生英文自我推薦函 

(1000字以內，手寫或打字均可)，並敘述個人英語能力及優良事蹟(須附佐證資料) 

  

附件 4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英文程度證明書 

 

○○○同學有意願參加「新北市 113 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

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徵選活動，因未參加英語能力相關檢定，

經由本校授課之英文教師證明其學生英文程度相當於全民英檢中

級或其他英語能力測驗同等成績之語文能力。  

  

  

  

  

   

英文老師簽名： 

  

處室承辦人：            主管人員：            校長：  

  

附件 5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詠網」高貴林——新北市高中職學生海外留學一年 學習心得撰寫主題 

※每個主題至少撰寫 300～500 字，並附上 1～2 張照片。 

次數 時間 主題 主題說明 

1 2024 年 九 月 為自己勇敢 

1.為何想參加「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

學獎助學金計畫」？ 

2.如何為甄選做準備？ 

3.參加培訓課程有何益處？ 

4.對加拿大高貴林區的第一印象為何？ 

2 十 月 家庭新風貌 

1.寄宿家庭環境介紹、成員簡介、家庭氛圍

說明等等。 

2.兩個月相處下來，新家人令你印象最深刻

之處？ 

3.寄宿家庭與臺灣原生家庭的異同之處？ 

3 十一月 校園新生活 

1.學校環境介紹、印象最深刻的班級或課程

成員簡介、課堂上課氛圍說明等等。 

2.如何認識到新同學？新同學們令你印象最

深刻之處？ 

3.國外課程的學習與臺灣的異同之處？印象

最深刻、有興趣的，或感到困難的課程學

習與課外活動？從中所獲得的體驗與成長

為何？ 

4 十二月 節日活動體驗 

1.在加拿大生活時所遇到的特殊節日有哪

些？ 

2.這些節日為何設立？有哪些慶祝活動？你

參與後的感想為何？ 

5 2025 年 一 月 我的輕旅行 

1.介紹到鄰近地區散步或旅行的所見所聞。 

2.可以是自然或人文之美的探索，人氣美食、

特色店家或新奇有趣的人物介紹等等。 

附件 6 



6 二 月 社群文化大不同 

1.在加拿大的生活與臺灣有何異同？ 

2.與國外家人或同儕交流分享的臺灣事物

中，令他們最有感觸的人事物是什麼？原

因為何？ 

3.旅居國外半年以來，哪些人事物最令你感

到無法適應？又有哪些人事物最有可能

令你依依不捨或成為日後再度來訪的原

因？ 

7 三 月 未來職業大哉問 

1.加拿大有哪些具備特色的產業？在高貴林

地區大家所嚮往的工作型態為何？ 

2.同儕們可能的就業動向？他們如何為未來

就業作準備？ 

8 四 月 我的成就我驕傲 

1.留學學生生活即將進入尾聲，在課業學習、

課外活動或其他方面，是否曾獲得任何獎

勵？或有任何令你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的經

驗？ 

2.請詳述過程，以及此項成就帶給你什麼影

響？ 

9 五 月 
SDGs 跨國議題研

究 

請針對 17 項永續發展議題，例如：性別平

權、能源使用、保育生態等等，擇一有興趣

的議題，分析台灣與加拿大發展的差異性。 

10 六 月 再添成長新扉頁 

1.回顧一年來留學學生生活在各方面的成長

與體悟，有哪些值得肯定之處？有哪些可

以改進的空間？ 

2.給未來留學學生的建議？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計畫期程表 

編號 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辦理期程 

1 函頒及公告實施計畫 教育局 
113年 4月 12日(星期

五)前 

2 計畫說明會 教育局 
113 年 4 月 15 日（星

期一） 

3 學校完成校內學生初選後依限提出申請 

光復高中 

113年 4月 30日(星期

二)前完成： 

1.線上上傳 google 申

請表單 

2.紙本送達光復高中 

4 學生個人提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申請 

5 市級複選(面談) 

教育局 

113 年 5 月 2 日(星期

四)至 5 月 7 日(星期

二)期間 

6 公告獲選學生及其學校 
113年 5月 10日(星期

五)前 

7 學生辦理出國簽證 113年 7月 

8 
加拿大行前講習說明會，通知加拿大錄取學

校及寄宿家庭 
113年 7月中旬 

9 學生出發至加拿大高貴林留學 113年 8月下旬 

附件 7 



新北市 113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出國一年海外留學獎助學金計畫 

繳交文件檢核表 

(請將本頁置於第一頁與其他申請文件一併裝訂寄送)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 請參加甄選學生及學校承辦人就所送資料，在學校審核檢核欄內確認打勾。  

※ 資料有缺漏者，不予參加市級複選。  

檢具資料 
學校審核 教育局審核 

校級初選 市級複審－書面審查 

報名表（附件 1） □ □ 

家長同意書（附件 2） □ □ 

中文自我推薦函（附件 3） □ □ 

英文自我推薦函（附件 4） □ □ 

英文程度證明文件 □ □ 

家庭經濟證明 □ □ 

前一學期中、英文版學業

成績單正本各 1份 
□ □ 

 

申請學生：       送審學校承辦人：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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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 外語能力檢測對照表 


